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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診所勞動契約範本 
                                      醫院診所（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人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訂立契約條款如下，以資共同遵守履行： 

一、契約期間、類型： 

  □不定期契約：甲方自   年   月   日起，僱用乙方為                。 

  （請填職稱，例如：藥師、會計…） 

  □定期契約：甲方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僱用乙方從事              

   □臨時性工作。 

    □短期性工作。 

    □季節性工作。 

    □特定性工作(工作期間超過一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摘錄《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六條 

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臨時性工作：係指無法預期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六個月以內者。 

二、短期性工作：係指可預期於六個月內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 

三、季節性工作：係指受季節性原料、材料來源或市場銷售影響之非繼續性工作，

其工作期間在九個月以內者。 

四、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過一年

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二、工作項目： 
乙方接受甲方指導監督，從事下列工作： 
                   。 

        (例如藥師工作：1.藥品調劑及交付、2.藥品存貨及有效日期盤點、3.患者藥

品衛教與諮詢、4.其它與上列各項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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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地點： 
  乙方勞務提供之工作地點 ：               。 

或配合甲方業務需要之特定地點：               。 
四、工作時間：  

  （一）正常工作時間： 
     1.乙方正常工時每日不超過 8 小時，每周不超過 40 小時，上下班須依員      

工出勤確實刷卡或紀錄。 
     2.得視甲方業務需要，乙方應配合採輪班制或變形工時以彈性調整每日        

上下班工作時間。  
     3.輪班工作起訖時間經排定後，未經單位主管同意，不得私自調動，若       

乙方私自調班未經申請，而超過法令工時者，屬個人失職之務。 
     4.輪班制勞工換班之休息時間至少應有 11 小時。 
  （二）延長工作時間： 

      1.延長工作時間在 2 小時以內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加給 3 分之 1。再延長工作時間在 2 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給 3 分之 2。 

      2.延長工作時間後，經乙方同意可將延長工作時間工資轉換補休事宜。 
3.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必須延長工作時間，或停止例假、國定假        
日、特別休假必要照常工作時，工資應依，事後並給予適當之休息或補

假休息。 
4.休息日工作之時間，應計入《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第 2 項所定延長工作

時間總數（即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 46 小時、1 日工時不得

超過 12 小時）；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例外不計入。 
五、工資： 

  （一） □工資採「按月計酬」，甲方每月給付乙方工資        元。 

□工資採「按時計酬」，甲方每時給付乙方工資        元。 

  （二）經乙方同意發放工資時間如下，如遇例假或休假則： 

         □提前         □順延： 

         □每月一次：於每月＿＿＿日發放（□前月□當月□次月）之工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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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四）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投保金額得視每月給予之薪資做適度調 
        整，乙方同意且充分了解，並要求甲方依據相關法令投保。 
   (五) 加班費 
        民國 106年 1月 1日起，加班費部分總共分為工作日加班、國定假日 加

班、例假日加班跟休息日加班 4 種情況計算，計算範例如下： 
假設乙方月薪為台幣3萬6,000元計算，日薪為1,200元(即月薪36,000
元/30 日=1,200 元)，時薪為 150 元(即日薪 1,200 元/8 小時=150 元)，

據此計算各類加班費如下： 
1. 工作日加班： 
前 2 小時加給 1 又 1/3，之後加給 1 又 2/3，如果勞工加班 4 小時：

(150x1 又 1/3x2=400 元）+（150x1 又 2/3x2=500 元），勞工可以拿到

900 元加班費。 
2. 國定假日加班： 
給加倍工資，未滿 8 小時以 8 小時計算。 
乙方只要有出勤，不管加班幾小時，加班費都為 1,200 元。 
3. 例假加班： 
僅天災、事變、突發事件可加班。除了要給加班工資之外，再加補

休一天。加班未滿 8 小時，仍須給 1 日工資。 
勞工只要有出勤，不管加班幾小時，加班費都為 1,200 元。 
4. 休息日加班： 
前 2 小時加給 1 又 1/3，之後加給 1 又 2/3，未滿 4 小時以 4 小時計，

以此類推。第 9 至 12 小時還需加給本薪工資。 
乙方如果加班 8 小時：（150x1 又 1/3x2=400 元）+（150x1 又 2/3x6）
=1,500 元，勞工加班費為 1,900 元。 
乙方如果加班 12 小時：（150x1 又 1/3x2=400 元）+（150x1 又

2/3x10=2,500 元）+（150x4=600 元），勞工加班費為 3,500 元。 
六、例假、（特別）休假、勞動基準法及相關規定的給假： 

   （一）例假：乙方每工作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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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定假日：除甲乙雙方同意國定假日與工作日對調外，乙方均應休假。 

   （三）特別休假： 
      1.乙方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六個月以上一年為滿者三日 
       (2)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3)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4)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5)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6)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2.特休日期由勞工排定之，但甲方基於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乙方因個人因素，得

與乙方協商調整。 
3.甲方應於乙方符合特休條件時，依法告知乙方排假之事宜。 
4.乙方之特休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甲方應於年度結算時，折算

工資發給乙方。 
6.甲方應將乙方每年特休之休假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勞

工工資清冊，並請乙方簽名確認，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乙方。 

七、請假： 
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辦理。 

八、終止契約： 
 （一）甲方預告終止契約： 

 甲方有《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各款或第 20 條情形之一者，應依同法 
第 16 條、第 17 條、第 84 條之 2 或《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2 條規定

辦理。 
 （二）甲方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乙方有《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不經

預告  乙方終止契約，並依同法第 18 條規定不發資遣費。 
 （三）乙方預告終止契約：（特定性定期契約期限逾三年者適用） 

 乙方得依《勞動基準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預告甲方終止本契約，

依同法第 18 條規定，乙方不得向甲方請求加發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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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乙方預告終止契約：（不定期契約） 
 乙方依《勞動基準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預告甲方終止契約時，其

預告期間應準用同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 
 （五）乙方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甲方有《勞動基準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乙方得不經

預告甲方終止契約，並得依同法第 17 條、第 84 條之 2 或《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 12 條規定請求甲方給付資遣費。 
九、退休： 

 （一）乙方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53 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得自請退休。 
 （二）乙方《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甲方得強制乙方退

休。 
 （三）退休金依乙方適用《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制度分別

辦理。 
十、職業災害及普通傷病補助：  

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及相關

法令規定辦理。 
十一、福利： 

（一）甲方應依法令規定，為乙方辦理《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法規，加入勞

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  
（二）乙方在本契約有效期間，享受甲方事業單位內之各項福利設施及規        

定。 
十二、考核及獎懲：  

 乙方之考核及獎懲依甲方口頭或書面規則或規章辦理。 
十三、服務與紀律：  
（一） 乙方應遵守甲方口頭或書面規則或規章，並應謙和、誠實、謹慎、          

主動、積極從事工作。 
（二） 乙方在外之言行(包括網際網路)，不可損及甲方之名譽或形象，乙方若

有違反本約定情事，應對甲方負賠償責任。 
（三） 乙方所獲悉甲方關於醫藥專業、人事管理、衛材資訊，以及任何有關甲

方之營業上、技術上等秘密，均不得洩漏之(包括以電子郵件夾帶或寄出

至非甲方同意之電子郵件信箱、將紙本複印、掃描交非甲方同意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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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口頭講述之方式洩漏予他人…等等情形)，退職後亦同；乙方若有違反

情事，除應負違約責任之外，尚應依《營業秘密法》負相關之民、刑事

責任。 
（四） 乙方於工作上應接受甲方各級主管之指揮監督。  
（五） 乙方在工作時間內，非經主管允許，不得擅離工作崗位。  

十四、安全衛生； 
甲、乙雙方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  

十五、權利義務之其他依據： 
甲、乙雙方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之權利義務關係，悉依本契約規定辦理，本

契約未規定事項，依團體協約、工作規則、人事規章及相關法令規定辦理。 
十六、契約修訂： 

本契約經雙方同意，得以書面隨時修訂。 
十七、契約之存執： 

本契約書經雙方合議簽屬留存於工作單位。 
 

立契約書人：  
甲 方：○○○○○診所（蓋醫院診所關防）  
代 表 人：○○○（簽名蓋章）  
統一編號：  
 
乙 方：○○○（簽名蓋章）  
地 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